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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根据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界泵业”）之委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对新界泵业已发行之股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是否满足相应之条件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新界泵

业股票上市的条件进行核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

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已向本所保证和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

的、真实的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

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及误导

性陈述。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

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新界泵业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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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新界泵业申请股票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界泵业已经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担任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并申请股票上市的保荐人，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九

条之规定。 

二、2010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以证监许可〔2010〕1790 号《关于核

准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新界泵业本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新股。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界泵业已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符合《证券法》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一）项之规定。 

三、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验[2010] 452 号《验资报

告》，本次发行后新界泵业之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不少于 5000 万元，

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二）

项之规定。 

四、根据新界泵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

中签及网下配售结果公告》、《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新界泵业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2,000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符合《证券法》

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三）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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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审（2010）3868 号《审计

报告》及有关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书面说明和新

界泵业及全体董事作出的书面承诺，经本所律师合理审查，新界泵业最近三年无

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

项和《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四）项之规定。 

六、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界泵业不存在《证券法》第五十五、五十六条规定

的以下情形： 

（1）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2）公司不按照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

可能误导投资者； 

（3）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4）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5）公司解散或者被宣告破产。 

七、经本所律师核查，新界泵业本次股票上市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

意。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新界泵业股票上市除

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外，已具备《证券法》和《上市规则》规定的

股票上市应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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